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貿發局應獲豁免納入《競爭法》規管範圍 

 

本會就目前仍在立法會審議階段的《競爭法》中，「貿發局會否獲得豁免」

這個爭議，持正面態度。本會認為貿發局應該豁免受《競爭法》的約束。 

 

有關草案建議，政府轄下 500 多個公營機構，包括貿發局，不受草案規管，

而行政長官有權將部分公營機構，重新納入規管範圍。儘管有展覽業界人士不

滿，認為每年舉辦多場展覽的貿發局，市場佔有率高達 45%，若然將來獲豁免

不受法例規管，私人展覽公更難競爭，而《競爭法》原先的立法精神亦將蕩然

無存。但是，香港貿易發展局是推廣貿易的法定機構，部分收入來自政府進出

口報關費。貿發局並非以牟利為目的，與私營機構不同。競爭法成立目的，是

要遏止私營企業及牟利機構的不良競爭手段，然而貿發局是履行公共職責，配

合政府推行政策，有助促進香港對外貿易。對於貿發局所扮演的角色和貢獻，「信

報財經新聞」有以下的觀點。 

 

香港的展覽業正處於貣步階段，經過多年發展，貿發局於展覽業的貢獻和帶動
的經濟效益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若因現在搖着《競爭法》的旗幟而把所有不是
都壓在貿發局上，對它不但有欠公平，且有「過橋抽板」之嫌。時至今日，私
營展覽企業於市場已有長足的發展，更有人倡議貿發局現已功德圓滿，大可功
成身退了。政府於六十年代末成立貿發局，原意是藉它為本地從事產品出口的
中小企提供支援和開拓海外貿易市場。現時，貿發局每年舉辦多達三十場大小
不一、題目不同的展會，以 09╱10 年度為例，舉辦的展會累計吸引超過六十
多萬名買家到訪，參展商數目高達二萬九千五百家，確實為中小企創造了不少
商貿良機，光是 09 年 4 月所舉行的六項展覽，便帶來十八萬名買家入場，估
計為香港帶來 17 億元的收入；貿發局為業界帶來的訂單數目亦不斷增加，加
上區內貿易保持活躍，貿發局修訂了 2010 年香港出口增長預測，由原來的 5%
調升至 12%。（《競爭法》落實之日貿發局何去何從 --- 信報財經新聞 2011/01/13） 

 

貿發局成立 45 年，一向以非牟利形式經營展覽業務及貿易推廣活動，收費

一般比私營展覽會低。另外，有業界人士指出，貿發局補貼其他不賺錢的項目，

舉辦一些私營辦展商不願獨自投資的展覽，以推動有關行業發展，例如環保、

印刷及包裝、建材及五金展、醫療器材及中醫藥等。「星島日報」曾就收費有以

下的論述。 

 

香港珠寶玉石廠商會會長劉偉光透露，他在貿易發展局舉行的參展攤位，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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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需八十多萬元，但同樣在會展舉行，由私人展覽公司舉辦的展覽，同一大小
的攤位卻要一百五十萬左右，而且還規定他們參與另一個沒有那麼旺的展覽。
（貿發局副總裁）周啟良解釋，貿發局的展覽較便宜，是因為其展覽規模較大。
另外，貿發局會確保展覽內人流最多的位置，都會預留給港商，但在私人展覽，
企業要競投「靚位」，才會搶高價錢。一旦貿發局受規管，他相信貿發局的展覽
可能因定價不能低於成本，而要提高收費。（競爭法或逼貿發局加價 -- 星島日報 2011/11/9） 

 

貿發局曾表示，假若被納入了競爭法，不單上述無利可圖的項目固然無人

經營，其他無利可圖的展覽會的收費都有可能不減反加。因為貿發局其他絕大

部份的貿易推廣活動及對中小企的服務都需要補貼，這些資源卻是靠舉辦展覽

會的盈餘支付，以補政府撥款的不足。但在競爭法之下，貿發局或會被指有意

以「掠奪性定價」趕絕競爭對手，因而不能以低價提供各種支援中小企的超值

服務。對於貿發局受《競爭法》規管的影響，我們在「明報」及「星島日報」，

看到有以下的評論。 

 

有資料顯示，2009 年有 1.4 萬家香港公司參加貿發局的展覽，他們支付的攤位
費通常比私人展覽的收費低 10%至 40%；反映了貿發局在展覽業務上透過讓利鼓
勵企業參展，絕非牟取暴利。甚具諷刺性的是，有意見要求貿發局「退市」以
及停止補貼展覽會；但此舉只會導致市場諷高收費，實有損參展商及消費者的
利益。（假如貿發局不再做展覽了 -- 明報於 2011/01/04/） 

 

…如果（貿發局）要受《競爭法》規管，是否對消費者有利仍然成疑。例如貿
易發展局搞展覽業務，比私人舉辦佔有優勢，有跨國展覽業務集團批評為不公
平，貿發局則認為是利用這個優勢扶植本港中小企，對本港經濟有利，反而擔
心展覽業務拆骨可能會「領匯化」，或者受到跨國集團進行國際性壟斷。為免《競
爭法》節外生枝，可以先全面讓政府和公營機構得到豁免…（社論：審慎立《競爭法》 

忌粗疏走板 -- 星島日報 2011/11/13） 

 

雖然管展覽業界人士指稱貿發局展覽在香港的市場佔有率達 45%，不利競

爭。但有意見認為，展覽業是地區性甚或全球性的競爭，很多重點行業在世界

上只有數個龍頭展覽，這些展覽都由跨國展覽公司舉辦，它們對行業的影響廣

及全球相關行業的中小企。另外，所謂 45%是以展覽面積計算出來的，香港每

年舉辦的貿易展覽會超過 100 個，而貿發局單獨籌辦的展覽其實只佔市場總數

不到 30%。部份展覽更會與私營公司合辦。更重要的是，展覽業的競爭並不限

於本土，實際上是全球相同題材的展覽會互相比併。若說壟斷，跨國展覽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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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世界各地舉辦展覽會，在國際展覽市場上的佔有率更高。簡而言之，若貿發

局被納入競爭法規管，被迫減少舉辦展覽甚或退出香港的展覽業市場，國際展

覽公司將有機可乘，控制香港中小企賴以為生的展覽，屆時中小企只可任人宰

割，付出更高的參展費用。 

 

若貿發局被納入競爭法規管範圍，整體運作都受影響，例如競爭法容許任

何人向競爭事務委員會投訴，貿發局需投放大量行政資源應付潛在的法律挑

戰，影響現有對中小企的服務水平。貿發局一旦為滿足競爭法要求，被迫放棄

不牟利的宗旨，取消讓利中小企的措施，即等同放棄過去數十年來成功推動本

港貿易的運作模式。更諷刺的是，香港的競爭法只能規管本地企業，不能規管

與本港企業競爭的外國展覽公司，條例最終只會削弱本港固有優勢，甚至把本

港展覽業的龍頭地位拱手相讓。 

 

透過一個公營機構來推動工業貿易和展覽業的發展，這是香港原創而成功的模
式。在公眾未能明顯得益甚至可能有所損失的情況下，要大刀闊斧改變多年來
行之有效的模式，這恐怕是一種欠缺深思熟慮甚至是不負責任的草率行徑。…
此時此刻，政府必須更加主動地規劃和推動會展業的長遠發展，促使貿發局一
步發揮它的功能，而不應該把關乎公眾利益的會展業完全交託給私人業者。（假

如貿發局不再做展覽了 -- 明報於 2011/01/04/） 

 

總括而言，《競爭法》的原意是為了推動公平競爭，但若因立法而導致更多

的中小企包括電影工業做成影響，則是本末倒置的做法。本會認為，讓貿發局

豁免受《競爭法》約束，不失為一個可行而合理的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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